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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常山县委办公室文件 

 

常委办〔2019〕41 号 

★ 
 

县委办公室  县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常山县统计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

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乡镇、街道，县级机关各单位： 

   《常山县统计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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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统计局 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

决定》和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《常山县机构改革方案》，制

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常山县统计局（以下简称县统计局）是县政府

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 

第三条  县统计局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和县委关

于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

和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组织领导、协调和指导全县统计工作，确保

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。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规划，

组织起草统计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制度。 

（二）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。组织实施全县国民

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，核算全县生产总值，监督指

导全县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。 

（三）组织开展普查。牵头组织人口、经济和农业等重

大国情国力、县情县力普查和大型调查。汇总、整理和提供

有关县情县力方面的统计数据。 

（四）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制度。组织实施全县第一、二、

三产业以及能源、环境、投资、科技、社会、人口、劳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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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、消费等统计调查。 

（五）执行国家统计标准。依法审批县级部门统计调查

项目。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、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。 

（六）统一核定、管理、公布全县性基本统计资料，定

期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，组织建立

统计信息共享制度和发布制度。 

（七）负责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。对国民经

济、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、

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，向县委、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

信息和咨询建议。开展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和民生民意调

查工作。 

（八）建立健全全县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

体系，指导全县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的统计信息计算机网

络建设和数据库建设。 

（九）负责统计执法监督。建立和完善防范统计造假、

弄虚作假工作体系。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、监控和评

估制度，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、监控和评估。组织开

展全县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。 

（十）组织指导基层统计队伍建设。组织指导全县统计

科学研究、统计教育培训。开展统计工作和统计科学的县外

交流与合作。配合做好统计专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审工作。

统一管理统计事业经费和其他专项统计调查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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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全面贯彻落实

上级党委、政府及纪检监察组织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决策

和部署，负责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及惩治

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。 

（十二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县统计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 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，承担文秘、信息、安

全、机要、保密、政务公开、财务、内部审计、国有资产管

理、政府采购、信访、会务、档案、后勤、机关党建、群团

等工作。组织起草综合性材料、重要文件。负责局机关和直

属单位人事管理、机构编制、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。负

责人大政协建议提案、领导重要批示件督办工作。组织指导

统计教育培训、基层统计队伍建设、对外交流合作。配合做

好统计专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审工作。 

（二）统计执法监督局。组织起草统计规范性文件，承

担统计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。承担统计行政复议、行政应

诉等相关工作。建立并组织实施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

作假责任制。建立实施统计信用制度。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

为。组织开展统计普法宣传。 

（三）综合核算科。承担全县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统计分

析，编写统计公报，编辑统计资料。开展县委、县政府重大

决策部署综合监测评价。组织协调统计信息共享。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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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，开展智慧产业、幸福产

业等派生产业经济核算。牵头协调建立各专业统计数据质量

管控体系。负责综合统计数据库建设和管理。组织协调贯彻

实施国家统计调查制度、统计标准和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。

依法审批县级部门统计调查项目。负责社会、文化及相关产

业、妇儿发展等统计调查、分析、监测和评价工作。指导普

查、民生民意调查和统计科研工作。指导农业和农村统计工

作和专项调查工作。 

（四）工业投资科。组织实施全县工业、能源、资源与

环境、应对气候变化、固定资产投资、建筑业、房地产、绿

色发展等统计调查、分析、监测和评价工作。配合部门开展

节能降耗目标考核。建立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体系，组织开

展数据质量核查，配合做好统计执法检查。组织指导本专业

统计基础工作。 

（五）社会服务业科。组织实施全县人口、劳动就业、

劳动工资、人才资源、科技等统计调查、分析、监测和评价

工作。组织实施全县批发零售贸易、住宿餐饮业及消费、其

他服务业统计调查。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外经外贸、全域旅游

统计。指导人口普查业务工作。负责平安常山建设群众安全

感调查。建立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体系，组织开展数据质量

核查，配合做好统计执法检查。组织指导本专业统计基础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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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县统计局行政编制 11 名。设局长 1 名、副局长

2 名、总统计师 1 名；科（股）级职数 6 名。 

第六条  县统计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

项另行规定。 

第七条  本规定由中共常山县委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

共常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常山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8 日印发 


